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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調查紀要 

1.1 事故摘要 

111 年 7 月 28 日臺灣鐵路管理局(以下簡稱臺鐵局)高雄工務段辦理鼓

山~三塊厝間東正線焊軌工程，因焊接需要，移除東正線枕木扣夾，並將左

軌撐高。 

維修工程車(高工 006 號)推進載運電阻火花焊軌機平臺車接近時，因焊

接需要，已鋸斷焊接縫之左軌(內軌) ，受平臺車因外軌超高重心擠壓及左

軌鋼軌扣夾拆除與撐高因素，造成 PC 枕底鈑鋼肩承受力不足，因而軌距擴

大，致平臺車南側轉向架 2 軸出軌。 

新左營站接獲通報，請求救援並通知高雄機務段出動搶修車搶修，當日

上午搶修完成，路線封鎖解除，恢復雙線正常行駛。 

1.2 調查依據 

一、 鐵路法第 56 條之 6 第 2 項 

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，交

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，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。 

二、 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五條 

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事件之方式，以審查會議為主，必要時得針對個

案辦理專案調查： 

一、審查會議：以每二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臨時召開，由本

局局長擔任主席，邀集委員審查行車事故事件之調查結果及審議

違失事項。鐵路機構應列席報告行車事故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因，並

接受委員詢問；其經本局辦理專案調查之行車事故事件，由本局報

告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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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專案調查：由本局進行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提報審查會議，本局得

視個案需要，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若干人參與。 

本事故事件調查依據交通部鐵道局(以下簡稱本局)鐵路行車事故事件

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，以審查會議方式進行。 

1.3 調查過程 

111 年 7 月 28 日 本局電洽臺鐵局了解初步概況。 

111 年 8 月 2 日 
本局函請鐵局提供行車事故報告書及本案相

關資料。 

111 年 8 月 3 日 臺鐵局函送本局本案行車事故報告書。 

111 年 8 月 30 日 

本局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1 次會議，臺鐵

局列席報告發生經過及原因，會議審查調查結

果及審議違失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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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事故發生與經過 

2.1 事故說明 

臺鐵局高雄工務段辦理鼓山~三塊厝間東正線焊軌工程，因焊接需要，

原移除東正線 K402+490【左軌(內軌)、R=406、C=100、坡度-6.1�】16 根枕

木扣夾(約 10m、兩邊約各 5m)，後因焊接處旁有 ATP 感應子，未免高溫影

響感應子，故包商將左軌撐高，原墊高值加墊 4cm(總墊高達 8cm)，致焊口

處內軌兩邊扣夾再拆除約 5m(拆除總長約 20m、兩邊約各 10m)。 

維修工程車(高工 006 號)於 02：35 推進載運電阻火花焊軌機平臺車接

近時，因焊接需要已鋸斷焊接縫之左軌(內軌) ，受平臺車因外軌超高之重

心擠壓、左軌鋼軌扣夾拆除與撐高因素，導致 PC 枕底鈑鋼肩承受力不足造

成軌距擴大，致使平臺車南側轉向架 2 軸出軌。 

新左營站接獲通報，請求救援並通知高雄機務段出動搶修車搶修，新左

營~高雄站間改以西正線雙向行車，臺鐵局成立局本部二級應變小組，

K402+490 處西線以 60k/h 慢行；其後臺鐵局成立局本部一級應變小組，搶

修車自潮州站開出，進入現場搶修，因搶修需要，西正線改以 30k/h 慢行；

並於 10：39 完成復軌，11:46 路線封鎖解除，恢復雙線正常行駛。 

2.2 處置過程 

時間 處置情形 

02：35 
維修工程車(高工 006 號)推進載運電阻火花焊軌機平臺車

南側轉向架 2 軸出軌。 

02：50 
請求救援並通知高雄機務段出動搶修車搶修，新左營高雄

站間改以西正線雙向行車。 

03：10 
請求救援並通知高雄機務段出動搶修車搶修，新左營高雄

站間改以西正線雙向行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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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：20 臺鐵局本部成立二級應變小組。 

05：02 K402+490 處西線以 60k/h 慢行 

05：25 臺鐵局本部成立一級應變小組。 

05：45 搶修車自潮州站開出。 

06：38 搶修車到達高雄站。 

06：46 搶修車進入現場搶修。 

07：55 因搶修需要西正線改以 30k/h 慢行。 

10：39 完成復軌。 

11：46 路線恢復雙線行駛。 

 

2.3 事故影響 

一、 人員傷亡：無。 

二、 設備受損：ATP 感應子 1 組。 

三、 運轉延誤：影響計 46 列次/1,002 分/旅客 8,600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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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事實發現 

3.1 環境 

一、 天候 

依據中央氣象局鼓山測站資料，7 月 28 日 2 時之氣溫為 28.5℃，降水

量為 0.0 公厘。 

二、 周邊環境 

事故地點位於臺鐵局鼓山~三塊厝站間(K402+490)，屬臺鐵局縱貫線路

段。路線坡度：-6.1�(往高雄方向下坡)；曲線半徑：406m；超高：100 mm；

路段型態：隧道、地下；周邊鄰近車站、隧道；鐵路設施設備有圍籬設置；

無監視設備。 

3.2 軌道 

事故地點於臺鐵局鼓山~三塊厝間東正線 K402+490 處，事故地點示意

圖如圖 3.2-1； 

 

圖 3.2-1 事故地點示意圖 

 

脫軌為軌道左軌(內軌)，維修工程車(高工 006 號)推進載運電阻火花焊

軌機平臺車接近時，因左軌(內軌)，受平臺車因外軌超高之重心擠壓、左軌

鋼軌扣夾拆除與撐高因素，致 PC 枕底鈑鋼肩承受力不足造成軌距擴大，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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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平臺車南側轉向架 2 軸出軌；工程維修車外觀圖、焊接平台車外觀圖、正

常焊接情境示意圖、當日焊接前軌道圖、焊接平台車落軌圖如圖 3.2-2~6。 

 

圖 3.2-2 工程維修車外觀圖 

 

 

圖 3.2-3 焊接平台車外觀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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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2-4 正常焊接情境示意圖 

 

 

 

圖 3.2-5 當日焊接前軌道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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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2-6 焊接平台車落軌圖 

 

3.3 號誌 

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號誌 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4 機車車輛 

本次事故事件機車車輛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5 人員 

指揮員： 

本案指揮員傅○○於 101 年工程維修車司機及指揮員班評定成績及

格結業如附件 1。 

工程維修車司機： 

本案工程維修車司機林○○於 108 年工、電工程車司機員回訓班及

格結業證書如附件 2，經本局系統查核該員業已依規定取得駕駛執照。 

本次事故事件行車與運轉人員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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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規章與程序 

本次事故事件規章與程序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7 其他 

本次事故事件無其他與發生原因有關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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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原因分析及處置作為 

本章依據所蒐集之相關事實資料研析，經檢視環境、號誌、機車車輛、

人員、規章與程序及其他因素，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，軌道維修作

業疏失為肇事主要因素。 

4.1 直接原因 

左軌(內軌)軌距擴大，致使平臺車南側轉向架 2 軸出軌。 

4.2 間接原因 

平臺車因外軌超高之重心擠壓、左軌鋼軌扣夾拆除與撐高因素，致 PC

枕底鈑鋼肩承受力不足造成軌距擴大。 

4.3 違失事項 

事件係因外軌超高之重心擠壓、左軌鋼軌扣夾拆除與撐高因素，致 PC

枕底鈑鋼肩承受力不足造成左軌(內軌)軌距擴大，使平臺車南側轉向架 2 軸

出軌；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並無違反相關監理法規及鐵路機構規章規定之

情事。 

4.4 監理及鐵路機構改善作為 

本局於 111 年 7 月 28 日接獲事件通報後，即電洽臺鐵局瞭解概況。本

案雖無人員傷亡，惟鑑於本起事故影響南部地區晨峰通勤疏運，本局遂依鐵

路法第 56-6 條規定對本事故進行檢討，函請臺鐵局提供：事故過程、工程

管理、相關人員、路線及車輛等相關資料與說明，以瞭解該局所擬定之檢討

作為與預防改善措施(附件 3)。 

臺鐵局為確保施工安全，自 111 年 7 月 28 日起先行停工，檢討原因及

改善方案；並於 8 月內依序辦理：該局局長視察並召開檢討會、該月施工協

調暨勞安協議組織會議檢討移動式電阻火花焊接檢查 SOP(初稿)、推動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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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系統（SMS）暨維修工作分組 111 年第 5 次會議(焊軌工程車施工意外

報告)等先行改善措施(附件 4) 

本局於 111 年 8 月 30 日辦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1 次會議(會議

紀錄如附件 5)，請臺鐵局出席說明發生經過、發生原因及改進作為。會中臺

鐵局報告說明，因施工人員僅考量焊接處旁有 ATP 感應子，為讓兩端銜接

鋼軌端部平整，故拆除扣夾區域範圍增大，其未考慮銳曲線段，曲線超高較

大車輛偏心等因素；本局亦於會中提出應行改進事項以利後續管制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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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改進措施與建議 

本局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，提出 2 項應行改進事項，原則如

下： 

一、應行改進事項：認有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 規章程序，或有影

響營運、安全或服務之虞，應請鐵路機構改進者。 

二、建議事項：尚無違反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 規章程序，及無影響營運、

安全或服務之虞，惟所提建議可提昇鐵路機構內部管理或服務品質者。 

5.1 應行改進事項 

一、請臺鐵局儘速完成「移動式電阻火花焊接標準作業程序」。 

二、請臺鐵局依前述標準作業程序，完成員工及廠商教育訓練紀錄，降低施

工事故之風險。 

5.2 建議事項 

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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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附件 

 工程維修車司機及指揮員班結業證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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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、電工程車司機員回訓班及格結業證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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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臺鐵局提供資料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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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鐵局先行改善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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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1 次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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